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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作者权威 

    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持续20年编辑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
览》丛书，自2012年起推出《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
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 

    2.规模强大 

    今年推出15本，含传统和新近的所有热点纠纷，这些案例是从全国各地法院收集
到的上一年度审结的近万件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具有广泛的选编基础和较强的代表
性。 

    3.内容独特 

    不再有繁杂的案情，高度提炼案情和裁判要旨，突出争议焦点问题。 

    不再有冗长的分析，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展现裁判思路方法。 

 

内容简介

本书所选案例均是国家法官学院从各地2013年上报的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案例，
全面涵盖该领域常见纠纷内容。案情凝练，并由主审法官精心撰写裁判要旨与法官后语
，可读性、适用性强，能帮助读者最大限度地节约查找和阅读案例的时间，获得真正有
用的信息，为法官、律师办理相关案件以及案件当事人处理纠纷必备参考书。

作者简介

国家法官学院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是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的机构，主要
任务和职责是对中国高、中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级法院的高级法官及其后备人才
进行任职、续职、晋级资格培训和审判业务专项培训，对预备法官进行岗前培训，同时
举办法学专升本和法律（书记官）专业、法律（司法警官）专业的高等学历教育。 法官



学院成立于1997年，其前身是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国
家法官学院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成人高校，是一所以培养、培训高级法官、预备法官
为主，同时举办本、专科学历教育以及中国法官教育培训和司法审判研究的基地。由江
泽民同志为学院题写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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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定作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
造成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刘承茂诉黄成浩、舒光兵雇员人身损害赔偿案
【案件基本信息】
１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汕尾中法民一终字第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２案由：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３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刘承茂
被告（上诉人）：黄成浩
被告（被上诉人）：舒光兵



【基本案情】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舒光兵承包黄成浩承建的位于海丰县赤石镇圩内的工地的搭竹
架的工程，口头约定由舒光兵包工包料，每平方米７元，由舒光兵自己雇请工人，约定
８月１３日开工。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舒光兵打电话给刘承茂及刘明富等，叫刘承茂
等人第二天早上到舒光兵家中坐三轮车到黄成浩的工地搭竹架。８月１３日刘承茂等到
舒光兵家里，因刘明富不愿意坐三轮车，经舒光兵同意，刘明富开摩托车，搭载刘承茂
一起到黄成浩工地，当天下午６点半左右，刘明富因家里有事，经舒光兵同意，又开摩
托车搭载刘承茂下班回家，途中，与李腾法骑乘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架乘摩托
车者四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刘承茂被送到赤石卫生院，当天转入海丰县彭
湃纪念医院，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出院，住院７２天，用去医药费３单２６１９
８.５０元，住院陪护２人，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０日原告经广东天平法医临床司法鉴定
所评定为：１左股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下肢多处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左股内侧
肌部分断裂），左腓骨多处小头骨折的伤残为ＩＸ级（九级）伤残；２左下肢比右下肢
短缩２５ｃｍ的伤残为Ｘ级（十级）
伤残；３后续治疗费"定作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刘承茂诉黄成浩、舒光兵雇员人身损害赔偿案【案件基本信息】１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汕尾中法民一终字第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２案由：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纠纷３当事人原告（被上诉人）：刘承茂
被告（上诉人）：黄成浩被告（被上诉人）：舒光兵【基本案情】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舒光兵承包黄成浩承建的位于海丰县赤石镇圩内的工地的搭竹
架的工程，口头约定由舒光兵包工包料，每平方米７元，由舒光兵自己雇请工人，约定
８月１３日开工。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舒光兵打电话给刘承茂及刘明富等，叫刘承茂
等人第二天早上到舒光兵家中坐三轮车到黄成浩的工地搭竹架。８月１３日刘承茂等到
舒光兵家里，因刘明富不愿意坐三轮车，经舒光兵同意，刘明富开摩托车，搭载刘承茂
一起到黄成浩工地，当天下午６点半左右，刘明富因家里有事，经舒光兵同意，又开摩
托车搭载刘承茂下班回家，途中，与李腾法骑乘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架乘摩托
车者四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刘承茂被送到赤石卫生院，当天转入海丰县彭
湃纪念医院，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出院，住院７２天，用去医药费３单２６１９
８.５０元，住院陪护２人，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０日原告经广东天平法医临床司法鉴定
所评定为：１左股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下肢多处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左股内侧
肌部分断裂），左腓骨多处小头骨折的伤残为ＩＸ级（九级）伤残；２左下肢比右下肢
短缩２５ｃｍ的伤残为Ｘ级（十级） 伤残；３后续治疗费
用（预计复查费用和取除内固定物二期手术医疗费用）约需１００００元，用去伤残鉴
定费１８００元。刘承茂认为舒光兵的三轮车是货运车，自己及刘明富不乘坐该车合理
合法，下班回家发生交通事故，应由发包人黄成浩和承包人舒光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黄成浩和舒光兵则称应由加害人赔偿，黄成浩提出事故发生后，已付给舒光兵６２００
元，作为一次性补偿其工人车伤医药费，舒光兵承认拿了黄成浩６２００元，不承认有
此约定，舒光兵已付给刘承茂８０００元（现金７０００元，交在彭湃医院住院部１０
００元），另交纳刘承茂的医药费２单９３８元。【案件焦点】
黄成浩对刘承茂造成的人身损害是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还是过错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承茂受舒光兵雇请，为舒光兵搭竹架，



受舒光兵管理，按日向舒光兵计取劳动报酬，故舒光兵与刘承茂属雇佣关系，舒光兵承
包黄成浩的搭竹架工程，约定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由舒光兵自行雇请工人完成工程，是
承揽关系。舒光兵作为刘承茂的雇主，应对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和在上、下班途中遭受的
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黄成浩明知舒光兵没有资质而发包搭竹架的工程给舒光
兵，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黄成浩与舒光兵不同意赔偿刘承茂的损害损失理由不成
立，本院不予采纳。刘承茂不乘坐舒光兵安排的交通工具，虽经舒光兵同意搭乘刘明富
的摩托车，但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刘承茂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
责任比例应为７∶３，由舒光兵承担７０％的责任，黄成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３０％
的责任由刘承茂自己承担。此外，刘承茂虽是农业户口，但１９９８年８月已开始到广
东省惠东县盐洲盐务所居住，应按城镇户口标准计算其损失。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舒光兵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刘承茂人民币１４７３３４.５５元
，被告黄成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黄成浩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黄成浩坚持其与舒
光兵系承揽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
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黄成浩不应承担刘承茂的赔偿责任。汕
尾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成浩与舒光兵系搭设竹架的承揽关系而不是建筑工程
承包关系，故刘承茂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
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
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的规定，原审判决黄成浩承担刘承茂人身损害赔偿连带责任错误，应予纠正。本案应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
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即黄
成浩明知舒光兵不具有从事承揽搭设竹架的资质，仍将该搭设工作交予舒光兵承做，即
在承揽人的选任上有过失，故其对舒光兵雇请的工人在完成承揽工作过程中遭受的人身
损害也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由于刘承茂在
受雇过程中，未服从雇主的管理安排，对造成自身损害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故按照黄成
浩、舒光兵、刘承茂的过错，本案的责任承担比例酌定为３∶４∶３，即黄成浩承担赔
偿责任的３０％ （２２３２４６５元×３０％
＝６６９７４元），舒光兵承担赔偿责任的４０％（２２３２４６５元×４０％ ＝８９
２９８.５元，扣除舒光兵已经支付的８９３８元，应支付８０３６０.５元），刘承茂
承担赔偿责任的３０％。至于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问题，刘承茂提供了其居住地派
出所加盖印章的证明，证明其居住情况以及被扶养人情况，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
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实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汕尾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１）汕海法民一初字第５４６号民事判决；
二、黄成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刘承茂人民币６６９７４元；
三、舒光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承茂人民币８０３６０５元。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在于对承揽关系与承包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
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
、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
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
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
到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审理思路出现分歧，其主要原因是对上述规定的不同理解。一
审法院虽认定黄成浩与刘承茂之间是承揽关系，但在适用法律时却引用承包合同关系需
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法律适用明显错误，所以最终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黄
成浩需承担３０％的过错责任。并且在本案明确各个当事人需承担的责任，更能保证赔
偿金额的到位，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编写人：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詹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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